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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

，業經總統於民國106年5月10日公布施行；檢附公布條文

1份。上開條文已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304期(參見總統府

網站：http://www.president.gov.tw公報系統)，請查照

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總統府秘書長106年5月10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05639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所涉實務上應執行事項，正由本部規劃中，屆時將送

各主管機關參考。惟未來應執行之各相關機關亦可基於機

關特性，自行規劃執行方案，併予明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(含附件) 2017-05-22
13:32:44


